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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兰德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凯兰德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凯兰德运

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问询函【2021】第 005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现将问询函内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1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相关规定，说明在放

弃鑫汇晟增资权、导致其不再纳入合并报表时，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并补充

披露相关公告；

回复：

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补充召开会议，决议放弃鑫汇晟增资权，将

补充披露相关公告。

2 说明实际控制人向鑫汇晟增资及你公司转让剩余股权的交易背景及原因、定

价依据、是否经过评估、交易价格是否公允、股权受让方与公司及实际控制

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回复：

1) 2020 年国内疫情蔓延，贷款银行自 2019 年以来对凯兰德累计缩贷 902

万元，而材料采购价格上升，凯兰德遭遇严重的资金短缺，已无能力继

续增资鑫汇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法律责任。



2) 为改善鑫汇晟资本结构，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峙与鑫汇晟签订债转股协议，

将鑫汇晟所欠李峙款 268 万中的 200 万用于增加其注册资本。定价依据

为 2020 年 11 月 30 日增资前未经评估的鑫汇晟净资产 87.8 万元，鑫汇

晟注册资本 100 万元，每股净资产低于 1元。而本次李峙增资价格为每

股 1元，定价公允。

3) 为解决凯兰德营运资金问题，2021 年 1 月 14 日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出

售其鑫汇晟 33.33%股权，作价 100 万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鑫

汇晟注册资本 300 万元，账面净资产 289.5 万元，每股净资产 0.965 元，

鑫汇晟 33.33%股权对应的账面净资产为 96.50 万元。交易价格公允。

4) 股权受让方丁鑫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其他利益安排。

3 结合你公司及鑫汇晟的主营业务范围说明两者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如存在，

请说明实际控制人对于同业竞争拟采取的措施；

回复：

凯兰德与鑫汇晟从经营范围表面看来确实存在同业竞争。2018年 7月开始，

由于欧盟对产自中国的电动自行车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制裁，凯兰德正是欧盟制裁

名单中的企业。受此冲击，尽管凯兰德采取了相关的补救办法，但仍无法避免经

营下滑。

银行从 2019 至今已压缩 902 万贷款，到 2021 年 7 月还要再压缩 300 万元，

8 月以后压缩的额度待定。 凯兰德已经无法获得新的银行融资，在资本市场更

是无法获得融资。

2020 年疫情以来，由于全球对自行车电动车需求急剧增长，导致供应链紧

张，上游配件供货商产能不足，凯兰德只有预付货款才能保证尽早获取配件，完

成订单。没有新的资金注入，根本无法保持持续经营。

由于疫情，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小微企业出台一系列融资举措，鑫汇晟可以获

得融资。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今后的业务中，凯兰德负责生产，鑫汇晟负责销

售和融资。融到的资金作为预付款支付凯兰德，保证制造工厂凯兰德有稳定的供

应链，持续经营。

规避同业竞争通常的做法：李峙不再持股鑫汇晟和任职，或更改鑫汇晟经营



范围。但由于李峙已经将个人房产抵押给银行并将资金投到鑫汇晟经营中，只有

在银行贷款到期才可以做以上变更。现阶段如果更改鑫汇晟经营范围，必将影响

订单的执行，严重影响凯兰德的持续经营。

目前我们的计划：1.鑫汇晟与凯兰德签订独家采购协议，即鑫汇晟的订单只

能交给凯兰德生产。 2. 通过现在的努力，凯兰德早日走出困境，重新收购鑫汇

晟股权。

4 结合你公司及鑫汇晟的财务状况，计算说明出售其股权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并更正相关公告。

回复：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公众公司

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30%以

上。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亚会 A审字（2020）

1528 号的《2019 年度审计报告》（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公司 2019 年度合

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2,016.5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人民币 6,111.24 万元。

2020年 11月 30日，鑫汇晟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604.96万元，占公司2019

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 5.03%；2020 年 11 月 30 日，鑫汇晟净资

产为人民币 87.81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的

1.44%。

故以鑫汇晟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计算，上述交易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

准。故以鑫汇晟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的 33.33%计算，公司出售股权的交易亦



未达到重大资产交易标准。

公司将更正相关公告。

凯兰德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5 日


